
律师说法

记者从湖南省有关部门获
悉，长沙“4·29”特别重大居民自
建房倒塌事故发生后，党中央高
度重视，第一时间对现场救援、
伤员救治和事故调查处置等作
出部署。湖南省纪检监察机关
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依规依纪依
法对事故中涉嫌违纪违法的 62
名公职人员进行严肃追责问责。

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认
可与检验检测监督管理处二级
调研员谭晶，长沙水业集团有限
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望
城区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区长）
周正茂，长沙市望城区城市管理
和综合执法局乌山中队中队长
（金山桥中队原中队长）冷经科，
长沙市公安局望城分局治安管
理大队副大队长刘万全等4名公

职人员因严重违纪违法并涉嫌
职务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同时，对该事故中存在失职
失责的长沙市、望城区党委政
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自然
资源厅、市场监督管理局及市、
区相关部门其余 58 名公职人员
进行了严肃处理。其中，给予湖
南省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党组
成员（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原党组书记、厅长）鹿山党内严
重警告处分并免去现职；给予长
沙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建新党内
严重警告处分并免去现职；给予
长沙市委常委、秘书长（长沙市
望城区委原书记）刘拥兵，长沙
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长沙市
望城区委原书记）孔玉成，长沙
市望城区委副书记、区长孔令强

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免去现职；
给予湖南机场管理集团机场建
设指挥部党委书记（长沙市望城
区委原副书记、区长）范焱斌撤
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给
予长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
组书记、局长王伟胜留党察看一
年、政务撤职处分；给予长沙市
望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一级
主任科员（长沙市望城区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原党组书记、局长）
熊建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
分。对其他相关责任人，分别给
予党纪政务处分或书面诫勉、批
评教育等处理。责令对此次事
故负有责任的 20 个单位作出书
面检查并切实整改。

涉事房主吴治勇、湖南湘大
工程检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

双富、金山桥街道金坪社区盘树湾
组居民龙立勤等14人涉嫌重大责
任事故罪、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
寻衅滋事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
查、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事故发生后，湖南省委、省政
府按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
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积极稳妥
有序开展事故救援及善后处置，组
织开展全省居民自建房安全专项
整治和安全生产大检查“百日攻
坚”行动，切实加强安全生产工
作。党中央、国务院对事故处理作
出决定后，湖南省委迅速召开常委
会会议贯彻落实，深入检查反思，
深刻汲取教训，并对进一步统筹发
展和安全、防范化解风险、推进安
全生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作出部署安排。

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
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二十届中
央委员、重庆市委副书记、市长
胡衡华，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
成员、原副主任陈文浩，湖南省
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吴桂英，
贵州省委常委、贵阳市委书记胡
忠雄在湖南长沙“4·29”特别重
大居民自建房倒塌事故中的失
职失责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
查。经查，该事故的发生是问题
长期发展积累的结果，湖南省、
长沙市、望城区党委和政府等有
关单位、部门及人员对事故的发
生负有责任。

胡衡华同志在2013 年12 月
至2016年11月担任长沙市委副
书记、代市长、市长和 2017 年 7
月至2020年10月担任长沙市委
书记期间，对党中央部署的违法
建筑整治、房屋安全和风险隐患
排查治理等工作组织领导不力，
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

陈文浩同志在2016 年12 月
至2021年12月先后担任长沙市
委副书记、市长和湖南省政府分
管住房城乡建设工作的副省长
期间，组织推进湖南省、长沙市
开展违法建设专项治理五年行
动不力，对相关部门未有效履行

职责等问题失察失管，对事故发
生负有领导责任。

吴桂英同志自2021年2月担
任长沙市委书记以来，对开展房
屋安全和风险隐患排查工作重视
不足，履行长沙市安全生产第一
责任人责任不到位，对事故发生
负有领导责任。

胡忠雄同志在 2018 年 2 月
至 2020 年 1 月担任长沙市委副
书记、代市长、市长期间，对长沙
市相关职能部门职责不清、推诿
塞责、对涉事房屋违法违规加层
改建行为监管查处不力等问题
失察失管，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

责任。
胡衡华、陈文浩、吴桂英、胡

忠雄4名同志在推进安全生产工
作中领导不力，造成特别重大生
产安全责任事故，产生不良影
响，应予问责。依据《中国共产
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
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
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
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
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
中共中央批准，决定分别给予胡
衡华同志、陈文浩同志、吴桂英
同志党内警告处分，由国家监委
给予胡忠雄同志政务记过处分。

4名中管干部
因湖南长沙“4·29”特别重大居民自建房倒塌事故被问责

湖南严肃查处长沙“4·29”特别重大居民自建房倒塌事故相关责任人

纪检监察机关严肃追责问责62名公职人员
检察机关对涉嫌犯罪的相关人员提起公诉

□本报评论员
备受关注的湖南长沙“4·29”特别

重大居民自建房倒塌事故调查报告公
布，从调查报告来看，除了自建房房主
违法违规建设之外，地方党委政府及
其有关部门在工作上不认真不负责，
重大安全隐患长期未得到整治，也成
为导致事故发生的关键原因。

集中治理部署迟缓简单应付、日
常监管相互推诿回避矛盾、排查整治
不认真，走过场……调查报告中对于
地方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暴露的各
项问题的总结细致而深刻。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事故中62
名公职人员、4 名中管干部被追责问
责。此举体现的是将“责任追到根”的
决心与魄力。坚持有责必问、问责必
严，坚持终身问责，涉及责任者绝不姑
息，才能发挥出党纪国法强烈的震慑效
应。严肃处理，通报曝光，才能真正起
到“问责一个、警醒一片”的效果，做到
惩前毖后，防微杜渐。

干部干部，干字当头；公仆公仆，
公字为本。这起事故，造成 54 人死
亡，其中大学生就有44人，如此惨痛
的教训，根本上还是在于涉事的干部
在认识上不够，在行动上不足。责
任，从来都不是可以通过“层层转嫁”
便可消解，而在于每一个干部都能够
知重负重，对着问题去、冲着矛盾来，
敢于下深水、涉险滩、啃硬骨头。该
做的事，顶着压力也要干；该负的责，
冒着风险也要担。

手握公权必须为民办事，回避责
任，换来的是一时的“轻松”，损害的是
人民的利益。党员干部作为一个特殊
的社会群体，其一言一行群众都看在
眼里、记在心里。从基层到中央，党政
干部必须实事求是、直面问题。树牢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担起
“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责任，才
能不负群众期待，不负“公仆”之名。

4名中管干部被问责
彰显将“责任追到根”

的决心与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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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4月29日12时24分，湖
南省长沙市望城区金山桥街道金坪
社区盘树湾组发生一起特别重大居
民自建房倒塌事故，造成 54 人死
亡、9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9077.86
万元。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
通过了湖南长沙“4·29”特别重大居
民自建房倒塌事故调查报告。经国
务院事故调查组调查认定，湖南长
沙“4·29”特别重大居民自建房倒塌
事故是一起因房主违法违规建设、
加层扩建和用于出租经营，地方党
委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组织开展违法
建筑整治、风险隐患排查治理不认
真不负责，有的甚至推卸责任、放任
不管，造成重大安全隐患长期未得
到整治而导致的特别重大生产安全
责任事故。

事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
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
要指示，强调要不惜代价搜救被困
人员，全力救治受伤人员，妥善做好
安抚安置等善后工作；同时注意科
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要彻
查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从
严处理相关责任人，及时发布权威
信息。近年来多次发生自建房倒塌
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务必引起
高度重视。要对全国自建房安全开
展专项整治，彻查隐患，及时解决。
坚决防范各类重大事故发生，切实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
大局稳定。受党中央、国务院委派，
国务院领导同志率应急管理部、住
房城乡建设部、教育部、卫生健康委
等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事故
救援、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
作。湖南省委省政府、国家有关部
委、消防救援队伍、安全生产专业救
援队伍、中央企业和地方专业队伍、
社会救援力量等全力开展抢险救援
工作。面对极其复杂危险的救援环
境，经过158小时艰苦紧张救援，有
生命迹象的 10 人全部获救（其中 1
人在医院救治无效死亡），遇难人员
全部找到。

为查清事故原因、总结经验教
训，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经国务院批
准，成立了国务院湖南长沙“4·29”
特别重大居民自建房倒塌事故调查
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住房城乡建
设部、自然资源部、公安部、教育部、
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参
加，邀请规划、设计、工程管理、法
律、公共安全等方面的权威专家参
与事故调查，查明了事故经过、发生
原因、人员伤亡情况和有关单位情
况，查明了有关地方党委政府、相关
部门在监管方面存在的问题和相关
人员的责任。

事故调查组查明，事故的直接
原因是违法违规建设的原五层（局
部六层）房屋建筑质量差、结构不合
理、稳定性差、承载能力低，违法违
规加层扩建至八层（局部九层）后，
荷载大幅增加，致使二层东侧柱和
墙超出极限承载力，出现受压破坏
并持续发展，最终造成房屋整体倒
塌。事发前，在出现明显倒塌征兆
的情况下，房主拒不听从劝告，未采
取紧急避险疏散措施，是导致人员
伤亡多的重要原因。

调查认定，湖南省、长沙市、望
城区及有关部门存在集中治理部署
迟缓简单应付、日常监管相互推诿
回避矛盾、排查整治不认真走过场、
对违法违规行为查处不力、房屋检
测机构管理混乱、自建房规划建设
源头失控等问题。涉事房主和有关
企业存在相关违法违规行为。

事故调查组按规定将调查过程
中发现的地方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
的公职人员履职方面的问题和涉嫌
腐败等线索及相关材料，及时移交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追责问责审查调
查组。

针对事故中暴露的问题，事故
调查组总结了五个方面的主要教
训：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
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论述不认真
不深刻，风险意识薄弱；落实责任不
紧不实，不担当不作为；发展理念存
在偏差，政绩观错位；立法滞后执法
不严，行业安全监管宽松软；对基层
能力建设重视不够，基层安全治理
面临困境。同时，提出五项改进措
施建议：切实增强各级领导干部风
险意识和安全发展能力，突出防控
经营性自建房安全风险，标本兼治
加强城乡自建房安全管理，压紧压
实各级领导干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责任，大力提高基层安全治理能力。

湖
南
长
沙
﹃4

·29

﹄
特
别
重
大
居
民
自
建
房
倒
塌
事
故
调
查
报
告
公
布

本版稿件除署名外均据新华社

长沙“4·29”事故中的六大法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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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自建房？自建房房主
和检测机构需要遵守哪些法律规
定？地方党委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如果放任不管，一旦出了事故应
该承担哪些责任？昨日，记者请
来成都市政协委员、民盟成都市
委会法治工委副主任、四川蓉城
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执行主
任王劲夫律师为您解读。

1、什么是自建房？
王劲夫：“自建房”并不是一

个法律概念，实践中是指拥有土
地使用权的单位或个人，为满足
自己的生产生活需要，自己组织
并通过雇佣他人施工而建造的房
屋和建筑，具备自建、自住、自管
特征，一般可以分为居民自建房
和农民自建房。

2、自建住房要遵守哪些规定？
王劲夫：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城乡规划法》等法律法规规定，自
建房应当遵循“六不准”：

一是不准随意多层修建。新
建或翻建房屋应申请并取得《乡
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可建设层数

由各地规定，一般不允许建三层
以上房屋。在农村建造或翻修超
过三层以上的农房时，需要专业
的施工团队建造，同时还需要向
乡镇政府递交相关申请，经过审
批后才可以动工。

二是不准超面积标准建造。
农村建房实行“一户一宅”原则，
各地农房宅基地占地面积一般由
地方土地管理法规作出规定。非
法的“一户多宅”应按照《土地管
理法》的规定予以拆除，但若通过
合法继承等方式获得的宅基地，
是被允许的。

三是不准随意翻修农房。按
照《城乡规划法》的规定，在农村
翻修旧房、危房时，必须要取得乡
村建设规划许可证，需要向村委
会递交申请，审批通过并获得乡
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后才可以动
工。未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
翻修房屋，违反《城乡规划法》的
规定，面临被拆除的危险。

四是不准建在规划区域外。
《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农
村村民建住宅，应当符合乡（镇）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村庄规划，不得
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并尽量使用原
有的宅基地和村内空闲地。《城乡
规划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在乡、村
规划区内进行乡镇企业、乡村公共
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以及农村村
民住宅建设，不得占用农用地；确
需占用农用地的，应当依照《土地
管理法》有关规定办理农用地转用
审批手续后，由市、县人民政府城
乡规划主管部门核发乡村建设规
划许可证。

五是不准擅自改变用途。宅
基地设置的目的是保障农村村民
居住需要，不允许“挂羊头卖狗
肉”，比如在宅基地上建设规模化
的工厂或建房出售。

六是不准未批先建。建房
前，应申请批准使用宅基地，获得
乡镇政府颁发的《农村宅基地批
准书》，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
证》。涉及林业、水利等部门的，
还应经过相关部门批准。

3、自建房业主在自建房过程
中是否应遵守建筑法及相关规定？

王劲夫：《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筑法》规定农民自建低层住宅
的建筑活动不适用建筑法，建设
行政主管部门对加强自建房管
理出台了系列规定，原住建部

《关于加强农民住房建设技术服
务和管理的通知》等规定，三层
（含三层）以上的农民住房建设
管理要严格执行《建筑法》《建筑
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的有关规定。因此，凡是自建住
宅达到三层（含三层）以上的自
建住房建设管理要严格执行《建
筑法》。

4、对于自建房，工程质量检
测机构有哪些法律责任？

王劲夫：根据《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十四条规定，检测机
构和人员承担检测结果的准确
性、可靠性和真实性。因此，建设
工程质量检测是保障工程质量的
重要环节，对于检测人员和检测
机构的法律责任也有明确规定。
检测人员在执行检测任务过程
中，如果因过失导致检测结果不
准确，将会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

5、地方党委政府及其有关部

门如果放任不管，一旦出了事故
应该承担哪些责任？

王劲夫：根据国家相关规定，
政府部门应当依法管理、服务和
监督本行政区域的经济发展、社
会进步和公共服务事业。这就要
求政府部门主管的单位必须认真
履行职责，确保所管辖的事务得
到妥善处理。如果出现问题，主
管单位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行
政不作为应该承担承认错误、赔
礼道歉的法律责任，当然还有被
通报批评，行政赔偿等责任，对于
行政主体承担的责任还包括修正
违法，重作行政行为，恢复名誉、
消除影响等法律责任。

本次事件已对相关失职人员
进行了违纪免职处理，如涉嫌犯
罪的还应当移交司法机关。

6、本次事故可以得出哪些教
训？

王劲夫：这起事故再次敲响
了警钟，暴露出安全领域的诸多
薄弱环节和问题短板。安全无小
事，一定要警钟长鸣。每位责任
主体都应坚决贯彻落实《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从源头上
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将公众
生命安全摆在首位，牢固树立安
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的意识，时
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晨迪


